
 

 

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6 號宣導會問答集 

              

94 年 9 月 21 日 

  
問題 答覆 

1、特別股於公司減資時須一併照比

例減少，是否得考慮可列為權益？

具有權利要求發行公司贖回之特別

股，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六

號「金融商品之表達與揭露」中金融

負債及權益定義之規定，分類為金融

負債，該類特別股並不會隨普通股減

資而得認列為權益。 

2、可轉換公司債優先決定負債組成

要素，再決定權益組成要素，附賣

回權之可轉換公司債又應如何拆

解？ 

A 公司於 X1 年 1 月 1 日，以溢價$108
發行可賣回且可轉換公司債(假定不

考慮發行成本)，5 年期。若 A 公司發

行具有賣回權但無轉換之公司債，僅

會收到價款為$83，故權益轉換權為

$25(108－23)。因賣回權對發行人而

言，具有買回之義務。依財務會計準

則公報第三十四號「金融商品之會計

處理準則」之規定，若賣回權屬須與

主契約分離之嵌入式衍生性金融商品

時，假定其價值為$3，則 A 公司於發

行時，會有下列三種組成要素：賣回

權負債組成要素為$3、主契約負債組

成要素為$80，權益組成要素為$25。
3、若本公司目前採成本法之長期股權

投資，未來適用 34 號及 36 號公報，

是否應每季財報上按公平價值評

價，亦或是需每月於帳上評價，認

列損失或利益？且投資於非上市櫃

公司，無市場上之公平價值可適

用，應採用其經CPA簽證之財報(依
淨值認列)？但其無”季報”，僅有”

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「金融

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」之主軸雖為公

平價值，但仍保有成本法之會計處理

方法。我國非上市櫃公司之長期股權

投資因其公平價值無法衡量，於第三

十四號適用後仍採成本法評價，無須

依財務報表淨值予以估計。惟有發生

減損之情況時，仍須依財務會計準則

公報第三十四號「金融商品之會計處



 

 

年報”，可否用其自結數認列？ 理準則」之規定處理。 

  
4、承作遠匯交易規避帳上外幣應收帳

款兌換損益時，例如 AR 平均成本

匯率 @ 31.5(有 10筆AR欲規避風

險，而承作一筆 DF)遠期匯率為@ 
31.2，即期匯率為@ 31.25： 

(1)可否將遠期價格與 AR 成本價格

差 0.3 排除，而認定為高度有效

避險？ 

(2)AR 是由 10 筆組成，其單一匯率

不完全相同，但作有效性測試

時，是否仍需單一各別再作測試

且須符合大致相同的規定嗎？ 

(1)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

「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」之規

定，企業在避險開始及避險期間

中，若可預期避險工具之公平價值

或現金流量之變動能幾乎完全抵銷

被避險項目之公平價值或現金流量

之變動，且實際抵銷結果在 80%至

125%之間，則該避險通常被視為高

度有效，故公司若不考慮遠期匯率

及即期匯率之價差 0.05，則較易符

合高度有效之條件。至於遠期價格

與 AR 成本價格差 0.3，則無須納入

考量。 
(2)本會研議小組正研議中，原則偏向

允許於合理期間合併考量淨部位，

即前後相差一個月之期間，允許其

合併測試避險有效性。 

  
5、(1)銀行所使用計算公平價值之模

型，如非 34 號所訂之方法，應

如何處理？ 
(2)權益之分配，應作那項權益科目

之減項？ 

(3)權益交易之交易成本，應自那項

權益科目項下減除？ 

(1)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「金

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」並無指定

計算公平價值之方式，若所採用之

公平價值模式具有理論基礎及實務

可驗證性，即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

報第三十四號「金融商品之會計處

理準則」之規定。 
(2)權益之分配係指盈餘之發放，應作

為保留盈餘之減項。 

(3)權益交易之交易成本如同發行新

股費用之處理方式，應以扣除所得

稅利益後之淨額自發行之資本公

積項目中減除。 
 


